
东 营 市 教 育 局

关于做好致初、高中毕业生“两封信”印发
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东营开发区教育管理部，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教育体育局，省黄三角农高区社会事务局，局

属各学校，各中职学校：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初、高中毕业生

提前了解下一学段的学生资助政策，现将《关于印发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致初中与高中毕业生“两封信”的通知》（教助中心

〔2026〕14号）和《山东省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山东

省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转发给你们，请根据本地区

及学校初、高中毕业生人数印制，确保在中考、高考前发放给每

一位初、高中毕业生。同时要通过网站、公告栏等进行宣传张贴，

切实将资助政策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学生。

附件：1.关于印发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致初中与高中毕业

生“两封信”的通知

2.山东省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3.山东省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东营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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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一、普通高中

（一）免学杂费

资助范围：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脱贫享受政策、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庭学生，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

困救助供养学生。

资助标准：免学杂费标准按照各市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

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民办学校学杂费标准高

于当地同类型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

学生收取。

办理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无需提交申请、无需公示即可享

受免学杂费政策。

（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范围：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具体标准由

各地结合实际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

办理流程：

（1）特殊群体学生。经有关部门认定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

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

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

童，烈士子女无需提交申请、无需公示即可享受资助。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经学校

评审、公示后予以资助。

二、中等职业教育

（一）免学费

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三年级

在校生。

资助标准：免学费标准按照省、市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

门批准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确定。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按照当

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标准免除学费，学费标准

高于公办学校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办理流程：普惠性政策，无需提交申请即可享受免学费政策。

（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

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为六盘

山区等 11 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涉藏州县、新疆南疆

四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

学金范围。

资助标准：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具体标准由

各地结合实际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

办理流程：

（1）特殊群体学生。经有关部门认定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

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

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

童，烈士子女无需提交申请、无需公示即可享受资助。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经学校

评审、公示后予以资助。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



附件 2

山东省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一）国家助学金

资助范围：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高校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2）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以下简称国家助学金），用于资

助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

退役士兵学生）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日制在校退役

士兵学生全部享受。

资助标准：

（1）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5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

（2）本专科生平均每生每年 3700 元，具体标准由高校结合

实际在 2500—5000 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

（3）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700

元。

办理流程：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无需提交申请即可享受。

（2）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每学年初，学生（不含退役士

兵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

情况，经学校评审、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评审结果予以资助。



（3）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

金。

（二）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资助范围：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高校中表现优异的

全日制研究生。

（2）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

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特别优秀的

学生。

资助标准：

（1）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30000 元，硕士研

究生每生每年 20000 元，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10000元。

（2）省政府奖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

办理流程：每学年初，学生根据评选条件向就读高校提出申

请。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逐级审核后，确定获奖名

单并发放奖学金，获奖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新疆西藏和青

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资助范围：

（1）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

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

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用于奖励资助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



位）学生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

少数民族学生。

资助标准：

（1）国家励志奖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

（2）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每生每年 5000 元；

（3）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平均每生每年 5000 元。

办理流程：每学年初，学生根据评选条件向就读高校提出申

请。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逐级审核后，确定获奖名

单并发放奖学金，获奖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四）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资助范围：奖励普通高校全日制研究生；

资助标准：具体标准和范围由高校自主确定，奖励标准不超

过同阶段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的 60%。

办理流程：每学年初，学生根据各高校制定的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管理办法，向学校提出申请，由校级评审领导小组及评审委

员会具体组织实施评审工作。

（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用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超出部分

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贷款对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

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

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

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



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

学生。

贷款额度：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

士学位）每人每年不超过 20000 元，不低于 1000 元；全日制研

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25000 元，

不低于 1000 元。

经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集中现场受理贷款时间：每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2日

现场办理地点：学生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

理机构。

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

统”（https://www.csls.cdb.com.cn）或“国家助学贷款”APP，

贷款类型选择“生源地助学贷款”，根据系统提示完成贷款线上

预申请，打印《申请表》并签字，按系统提示上传申贷材料。

（2）首贷现场办理：首次申请贷款时，学生应与共同借款

人同时到现场办理贷款手续，并携带以下材料进行现场审核：

①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户口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双

方户口簿原件。

②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③《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

申请的学生还需要携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原件。

（3）续贷受理：贷款学生可以通过现场或线上渠道办理续



贷。

如选择现场办理，首先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

线系统”（https://www.csls.cdb.com.cn），贷款类型选择“生

源地助学贷款”，更新完善个人信息，填写续贷声明，导出《申

请表》并签字。之后，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意一方到现场办理贷

款手续即可，携带办理人身份证原件、《申请表》原件。

如选择线上办理，续贷学生可直接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

助学贷款 APP 进行在线申请、线上审批并签订合同。

（六）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资助对象及方式：

（1）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在

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2）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

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3）对退役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

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资助标准及期限：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

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5000 元，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

办理流程：

（1）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填写、打印相关表格



并提交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

办公室审核、加盖公章后，将《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

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高校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向学生进行学费

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2）学费减免

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和退役后考入高校的入

学新生，到高校报到后向高校一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填报申

请表并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申请

材料后，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办理

学费减免手续，逐年减免学费。

（七）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

资助对象：2009 年（含）以后毕业，自愿到我省财政困难

县艰苦行业工作，且服务年限连续达 3 年（含）以上的高校应届

毕业生；2014 年（含）以后毕业，自愿到我省县级特殊教育学

校任教，且服务年限连续达 3 年（含）以上的高校应、往届毕业

生。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

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办理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携带盖章齐全的申请表及相关

证明材料，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

（八）特殊困难学生免学费

资助对象：在普通高校就读的山东籍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

在校生中的脱贫享受政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学生。



资助标准：

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

办理流程：

（1）省内高校就读符合条件的学生无需提交申请、无需公

示即可享受。

（2）省外、部属高校就读符合条件的学生，由学生户籍所

在地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联系学生或学生家长，相

关材料齐全后即可享受。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


